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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優良導師遴選辦法 

99年1月20日學務會議通過 

99年8月9日學務會議通過 

101年9月7日學務會議通過 

102年2月27日學務會議通過 

103年9月3日學務會議通過 

104年9月3日學務會議通過 

107年1月15日學務會議通過 

110年1月15日學務會議通過 

110年7月13日學務會議通過 

110年9月1日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爲落實導師制度之功能，表彰服務績優、貢獻卓越之導師，以激勵提升服務精神，並將導師服

務表現納入教師評鑑制度，特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優良導師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之導師，係指服務滿一年以上，經校長聘任該學年度擔任班級導師之教師。所有導

師均應參加遴選。 

第三條 為評選優良導師，應設置優良導師遴選小組。 

優良導師遴選小組由學生事務主任、各科/中心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體育組組長及教師代表（由校長或學務主任自近五年特

優導師名單中遴選 2位擔任教師代表）等組成，並由學生事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另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兼任。 

第四條 遴選作業方式： 

一、於每學年辦理一次，分初評與複評兩階段辦理。 

1.初評 

(1)每年六月中旬，學生輔導中心協同各組，依照本辦法之「初評計分標準」進行各項資料彙整

與統計工作。 

(2)由學生輔導中心統計各組「初評計分標準」資料分數連同其相關績效事實，送交優良導師遴

選小組進行複評。 

2.複評：由本校遴選小組針對初評進行複評。 

二、依複評結果專一至專五每年級依成績高低選出第一名為特優導師，第二名與第三名為優等導師

進行獎勵。學年中更換班級之導師及兼任 2個班級以上之導師，應以單學期或學年積分高低，

擇優、擇一參加該年級優良導師之積分比序。 

三、完成遴選作業後，由學生輔導中心簽文陳報校長於次學年度期初導師會議中公開表揚並獎勵。 

四、獲得特優導師者應於次學年度進行經驗傳承分享，並負有協助提升導師輔導工作之義務。 

第五條 優良導師評選內容： 

一、計分標準(附件一)： 

1.「導生輔導意見調查表」10％(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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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師輔導紀錄暨導生訪視或校外租屋訪視紀錄」25％ 

3.「班會紀錄」10％ 

4.「會議與研習參與」10％ 

5.「出缺勤」10％ 

6.「行政配合」20％。 

7.導師優良事跡自述 5％（附件三）。 

8.行政單位主管、教學單位主管 10％。 

9.擔任種子導師或本辦法第七條第一款所稱「輔導」之導師，最多可於學年總分加 2分。 

二、複評應遵循以下原則遴選優良導師： 

1.帶領班級有顯著績效者。 

2.輔導學生之特殊性、困難性及其成效者。 

3.其他特殊事蹟足為導師楷模者。 

4.本辦法第七條第一款所稱「受輔導」之導師(新進導師除外)，當學年度不得獲選為優良及優等

導師。 

第六條 獎勵： 

一、 每位特優導師及優等導師均獲頒優良導師獎座(或獎狀)及獎金，亦具有協助輔導之責任。 

二、 每學年度所遴選之優良導師，本校得推薦至少一名參加教育有關單位之選拔活動。 

三、 連續三年榮獲特優導師者，除獲頒榮譽優良導師獎狀外，當暫停三年參加優良導師遴選，但可

於本校教師評鑑中以優良導師名義直接加分。 

四、 榮譽優良導師雖不參加優良導師之遴選，但每年仍需參加導師評分，倘年度分數低於 80分

者，則取消榮譽優良導師名義，並於次學年度起接受優良導師之遴選評分。 

第七條 優良導師遴選結果與教師評鑑： 

一、 獲選特優導師、優等導師及遴選評分達 80分(甲等)者，應依相關規定將遴選評定結果納入本

校教師評鑑積分之採計。獲選優良導師第一名加 10分(特優)，第二名加 8分(優等)，第三名加

6分(優等)，其餘遴選評分達 80分(甲等)者加 5 分。 

二、 除獲選特優導師與優等導師者外，其餘學年中調動導師班級或兼任 2個班級以上導師者，其教

師評鑑相關指標積分以平均分數計算後核定。 

第八條 輔導： 

一、為增進導師職能，新進導師、導師評分低於 70 分者，以及經學務處簽請校長核定認為有需要

增進導師職能之導師，應接受學生事務主任所指派之優良導師輔導，輔導期程以一學期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之。 

二、輔導以每個月至少一次為原則，受輔導之導師每月應填寫導師成長紀錄表（附件四），並於期

中考及期末考週繳交至學生輔導中心。 

三、擔任輔導之優良導師，得視其輔導成效，於該學年教師評鑑服務指標中加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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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申覆： 

一、導師於收到教師評鑑業務承辦單位密送之教師評鑑成績後，導師得於 7 個工作日內向學生輔導

中心提出「導師輔導工作-導師評比」分數之書面申覆（附件五），逾期不予受理。 

二、學輔中心應於收到申覆書 5個工作日內以文件方式通知相關評量單位；相關評量單位應於 7個

工作日內針對申覆內容完成覆審，並給予充分之書面理由回覆；申覆以 1次為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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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優良導師遴選計分標準 

 評量項目 評量工具 分數計算方式(小數點後二位) 比例 評量者 

1 

導生輔導
意見調查
表 

調查工具： 

「導生輔導意見

調查表」（附件

二） 

評量方式： 

透過網路填寫

「導生輔導意

見調查表」 

計分方式： 

1.題目共計十題，依李克特氏五點量表

方式計分，由各班級學生於每學期末

填寫。 

2.「非常同意」得 5分、「同意」得 4

分、「尚可」得 3分、「不同意」的

2分、「非常不同意」得 1分。 

3.為求分數之客觀性，分數計算以班級

調查表填寫完成率為加權依據，加權

方式如下： 

A. 填寫率達 8 成以上者，平均分數

以 100％計算。 

B. 填寫率 7-8成者，成績以平均分數

之 90％計算。 

C. 填寫率 5-7成者，以平均成績之

80％計算。 

D. 填寫率未達 5成者，以平均成績

之 70％計算。 

4.學年分數取上下兩學期分數之平均

數。 

10％ 
各班級
學生 

2 

導師輔導
紀錄 

工具：「導師輔

導紀錄」 

評量方式： 

導師填寫輔導

紀錄，上傳至

「線上輔導系

統」進行統計，

於學期結束時

進行彙整 

1. 每學期合宜的學生輔導紀錄總筆數

逹 40筆者，以 70分計算，每減少或

增加 1筆紀錄，則減少或增加 1.5分，

最高 100分，佔此項目總分之 50%。 

2. 紀錄內容詳盡程度佔 50%（如：學生

狀況描述、問題陳述、分析、輔導策

略、結果或檢討……等）。 

3. 導師與學生之非輔導性互動（如:一

般性請假、行政事項聯繫等）不列入

學生輔導紀錄總筆數計算，但若以上

之輔導紀錄有實際輔導與關懷事實，

得列入總筆數計算。 

15％ 
學生輔
導中心 

導師輔導

紀錄 

賃居生訪視與

學生工讀訪視

紀錄 

賃居生訪視與學生工讀訪視紀錄： 

1.賃居訪視加上工讀訪視率為 100％
者，該項得分 100 分(訪視率為多少
％，該項得分為多少分)；如僅有賃居
或工讀單一項訪視時，則以該項列計
訪視率。 

賃居生、工讀生調查名冊及訪視表應

10％ 
生活輔

導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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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項目 評量工具 分數計算方式(小數點後二位) 比例 評量者 

依期限繳交，調查名冊內容應正確及
完整，如地址不得錯誤(以門牌為準)、

填寫房東正確姓名及連絡電話等；訪
視表中訪視人評語及建議欄位均應
詳實記載。未按時繳交、或內容有誤、
未親自填寫者，每筆扣 2分。 

2.上述兩項訪視資料，附加訪視時與學
生(該場所)合照照片者，每筆紀錄加
1分。 

3.如班級均無學生於校外賃居、工讀
者，本項成績納入學輔中心輔導記錄
計算。 

*單位計算：一位學生為一筆。 

3 班會紀錄 

工具：「班會紀
錄表」 

評量方式： 

由課指組彙整
後進行統計提
出 

1.班會紀錄繳交時間：(占 30分) 

A.開完班會後 7天內繳交得 30分 

B.8～14天內繳交，得 20分 

C.15 天～29 天內繳交，得 10分 

D.遲交 30天以上，得 0分 

2.班會紀錄內容：(占 70分) 

A.內容詳實得 70分 

B.內容≦5 位幹部工作報告，最高得
50分 

C.內容缺少導師指示或導師簽名，
最高得 30 分 

3.學年總分取二學期之平均數。 

10% 

課外活
動指導
組 

4 
會議與研
習參與 

評量方式： 

1.例行會議：導
師會報、導師
會議、操評會

議。 

2.研習：輔導知
能研習、愛滋
防治相關課
程。 

3.其他針對導
師辦理之會議

或研習活動。 

1.每場皆出席則滿分 100分。例如該學

期有 2場會議及 2場研習，則每場各

25分。 

2.學年總分取二學期平均數。 

10% 

學生事
務處各
組 

5 出缺勤 刷卡紀錄 

導師出缺勤狀況以刷卡紀錄為依據。分

數計算方式如下： 

1. 應上班日之上下班刷卡次數（以 X表

示）-違規刷卡次數=個人實際刷卡次

數（以 Y表示）。 

2. （100分÷X）*Y=個人所得分數 

10% 
學生事
務主任 

6 行政配合 
評量方式： 

由學務處各組

各單位行政配合： 

1. 生活競賽評分及生輔組相關業務。 
20% 

學生事
務處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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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項目 評量工具 分數計算方式(小數點後二位) 比例 評量者 

組長依據各組

業務內容提供 

2. 班級整潔維護及衛保組相關業務(基

本分 80分)。 

3. 體育活動參與及體育組相關業務。 

4.協助推行校內獎助學金相關業務(計

分方式如附註)。 

四、五年級若無辦理體育活動，此項分

數計分則以其他分數計算。 

7 
導師優良
事跡 

評量方式：（附

件三） 

由導師填寫「導

師優良事跡自

述表」。 

一、導師優良事蹟自述評分標準： 

1. 全校性比賽：（如整潔、秩序比
賽、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愛滋菸害競賽等）： 

A. 第一名：2分 

B. 第二名：1.5分 

C. 第三名：1分 

2. 年級性比賽（如：體育或其他活
動） 

A. 第一名：1.5分 

B. 第二名：1分 

C. 第三名：0.5分 

3.導師指導或協助榮獲全國性比賽： 
A. 第一名：2分 

B. 第二名：1.5分 

C. 第三名：1分 

D. 其他-4-5名、佳作：0.5 分 

4. 操行、學業零預警：1分 

5. 導師指導班上學生取得乙級證照：
2分 

6. 其他：UCAN績優加 1分、展翅計
畫（加分分數待討論）。 

二、複評會議：由優良導師遴選小組
針對導師自述部分進行評分。 

5% 
導師遴
選小組 

8 
其他優良
事蹟 

由教學行政單

位依據業務內

容提供 

學務主任進行加減分。 5％ 學生事
務處主
任、各
科主任 

各教學單位主管進行加減分，以 100

分計。(以 80分為基準分標準) 
5％ 

9 種子導師 輔導導師 

學務主任對於擔任輔導之優良導師，

最多可於該學年的優良導師分數中，

總分加 2分。 

最多總

分加 2

分 

學生事

務處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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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協助推行校內獎助學金相關業務計分方式 

專一 0 0＜~＜25 25 ~＜30 30 ~＜40 40 ~＜45 45以上 1.申請比例% 

(各班校內獎助學金
措施申請人次/各班
弱勢生人數)*100% 

2.學生自主申請不予
列計。 

專二 0 0＜~＜25 25 ~＜30 30 ~＜40 40 ~＜45 45以上 

專三 0 0＜~＜25 25 ~＜30 30 ~＜40 40 ~＜45 45以上 

專四 0 0＜~＜7 7 ~＜10 10 ~＜15 15 ~＜20 20以上 

專五 0 0＜~＜7 7 ~＜10 10 ~＜15 15 ~＜20 20以上 

得分 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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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輔導意見調查表 

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包含 10 題問卷項目，以五等第方式

進行勾選，問卷題目如下：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向導師尋求協助。      

2.當我遇到困難時，導師會盡量協助我或找資源幫助我。      

3.導師會主動關心我的課業表現。      

4.導師會對我的生涯發展提供相關的訊息與輔導。      

5.導師會與我會談或電話訪談關懷我。      

6.導師會主動了解我的請假狀況。      

7.我有暢通的管道可以聯絡或找到我的導師。      

8.導師會積極參與我們的班級活動。      

9.整體而言，我對老師的輔導感到滿意。      

10.我會推薦我的導師為科上的優良導師。      

這一個學期，我想對老師說的一句話或給老師的建議：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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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導師工作優良事蹟自述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導師姓

名 
 

班級  

導師年資  

優良事

蹟 

（請條

列方式

呈現） 

全校性

比賽 
 

年級性

比賽 
 

其他  

其他優

良事跡

列舉 

 

佐證資

料 

（請自

行延伸

使用 

佐證資料共         件（請列點於下，若無則免） 

1.                             

2.                             

3.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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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 

導師成長輔導意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紀錄 

種子導師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導生班級  分機  

成長導師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導生班級  分機  

課程進行 

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點至          點 

進行內容  

我的反饋  

填寫人  
學輔中心 

簽章 
 

科主任 

簽章 
 

學生事務

主

任 

簽章 

 

成長導師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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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導師評量分數申覆書 

 

申覆人  申請日期  

導生班級  
接獲申覆書日期 

／收件者簽章 
 

評量項目編號 申覆事由 評量單位 審查單結果 

    

    

    

註：導師於收到教師評鑑業務承辦單位密送之教師評鑑成績後，得於 7個工作

日內向學生輔導中心提出「導師輔導工作-導師評比」分數之書面申覆。 

 

(本表格可自行延伸使用） 

學生輔導中心：                  審查單位：                  學生事務主任：          

附件五 


